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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 年的文明史，并且，

当与其同样古老而璀璨辉煌的古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

明、古克里特文明，分别由于迄今还不可知的原因和伴

随文化的异族入侵相继消失后，唯有古老的中华文明以

其成熟和具有反征服力的同化力、顽强的生命力得以幸

存。然而，这足以引为自豪和骄傲的中华文明，却没有

孕育出现代文明。流逝的历史和同样将要流逝的现实，

已不可能给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作一次孕育的尝试。但

是，我们却有理由问，没有孕育出现代文明的中华文

明，是否能与现代文明相融呢？是否能承载现代文明

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当诞生于古老文明基础上的宏

博幽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

仍然风韵犹存、更具魅力时，当伴随现代文明所出现的

道德沦丧、价值观紊乱困扰西方，西方开始注目于以中

国传统文化为主流文化的东方，并试图从中寻找到能与

发展迅猛的工业文明相契合的道德价值观时，在一定程

度上说明了古老的中华文明不仅能承载现代文明，而且

有益于现代文明。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并非是所有的东西都能与

现代文明相融，有些东西可能还与现代文明相抵触，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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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些经过了漫长岁月的过滤和洗礼，至今仍然为人们

所认同和遵循的东西，才有可能适应于现代文明，并有

益于现代文明。义的观念，就属于这一类型。

义的观念，自春秋以来，一直是中国伦理道德的重

要内容。圣贤先哲们不断阐述和挖掘义的真谛，把义作

为主导价值观注入整个民族的道德体系中；庶民百姓以

他们对于义的理解和实践，也不断丰富着义的涵意；无

数的志士仁人更是把义当作人格中不可或缺的灵魂，以

达成和实现义为人生的至高境界。义在精英文化和大众

文化中，都确立了自己应有的地位，并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它是两种文化都不排斥且都极为重视的独特的

观念，是得到了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共同认同并接受的

观念，同时也是古人和今人都倡导的观念。义的历史已

有几千年了，但它至今仍然是人们敢于承担责任和向邪

恶势力作斗争的内在强大的驱动力，义不容辞、见义勇

为等，常常使傍徨犹豫的人们顿生豪情，义无反顾地去

做应该去做的事，甚至牺牲生命亦在所不惜。义也是至

今人们在作道德评价时常用的最有分量的判词，一个人

当周围的人都说他“无义”时，也许比迎面搧他一耳光

更令他无地自容。无义却拥有金钱和权力的人，可能会

令某些人对其恭而敬之；无金钱和权力，但拥有义的

人，却会得到更多人真诚而长久的尊敬。义在现代也同

样还是人际关系中具有高度融合力的因素，以义为基础

的人与人的交往，亲近而自然；以义为基础的人与人的

情感，诚挚而持久。在某种意义上，义远比其他的东西

更能使人们和睦地在一起。

义，笃实而光辉，照亮了人生，也照亮了历史；

义，宛若那明亮的辰星吸引众星相拱，成为一种凝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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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的道德力量，成为激励中华民族优秀子孙奋斗不

息的民族精神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不清醒地看到，不同阶层的

人们在尚义、行义的同时，对义的理解存在着一些差

异，尤其是义被世俗化的某些部分，可能已经不是先贤

圣哲们的本意，不是志士仁人愿意为之献身的“义”，

不是为全社会所共同接受和自觉遵守的“义”。而且，

当义被滥用时，则可能导致某种消极的不符合义本身要

求的行为发生。某些居心不义的人，也可能利用人们对

于义的热诚，做与义背道而驰的事。因此，我们今天有

必要回归到历史中去，从古代文化典籍中，从古代不同

身分和不同层而的人们对义的实践中，去探寻义的真

谛，以更好地继承和弘扬那曾经闪烁着灿烂光芒大写的

“义”

一、文化经典中的义概念

观念总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义的观念也

不例外。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

转变的大变革时期，也是我国古代社会生产力大发展、

社会关系大变动的时期。由于铁器和耕牛的使用，生产

工具的改进和耕作技术的提高，使个体的、一家一户为

生产单位的农业经济迅速发展，私商和私营手工业也开

始活跃起来，这样极大地冲击了占统治地位的井田制，

并促使其开始瓦解。在意识形态上，以维护奴隶制宗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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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周礼”日趋衰落，尊卑贵贱次序发生了变动，

整个社会出现极为混乱的局面。臣弑君，子弑父，兄弟

相残，君臣易位，诸侯并起争雄，弱肉强食，尔虞我

诈，灭国绝嗣，“礼崩乐坏”实在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

照。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

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说，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

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说等，应运而生，纷纷提

出医治社会动荡的药方，各自力图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

统治者，从而把社会纳入自己设计的运行轨道。而在他

们的学说之中，建立规范社会行为的道德体系，被置于

十分重要的地位，萌芽于奴隶社会的义，作为这种道德

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得以确立。

义在儒家学说所建立的庞大道德体系中，和仁一样

起着支撑作用，儒家的代表人物无不重视义。《论语 述

而》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

能改，是吾忧也。”孔子把人们闻听到义，而不向其靠

拢，而不按义行事，视为他深感忧虑的事情之一，可见

他是如何重视义的。但是，义在仁、义、礼、智、信、

忠、孝、悌等诸多道德范畴中，可能是一个涵盖面最宽

的概念。它总是融合着其他的概念，或者在其他概念

中，包含着义的内容。事实上，孔子就没有把仁、义当

作并立的二德，而是把其当作一回事。到了孟子，便把

仁、义作为并立和互为关系的二德，义的概念才更加明

确。儒家学说对于义的论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为

正统，影响十分深远，在塑造中华民族理想人格方面，

所产生的作用是其他诸子学说难以比拟的。

由墨子所创立的墨家学说，对于义的理解，与儒家

有别，甚至比儒家更崇尚义。先习儒后非儒的墨子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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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是一切事物之中最为宝贵的。《墨子 贵义》说：“万

事莫贵于义。”墨子举例道：假如有人对你说：“我把帽

子和鞋给你，但是要砍掉你的手和脚，你愿意这样干

吗？”恐怕是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样。什么缘故呢？因为

帽子和鞋不如手和脚珍贵。或者又有人对你说：“我将

天下给你，但要把你的性命给我，你干吗？”显然也是

不会答应的。什么缘故呢？因为天下虽然人人想要，但

不值得用生命去交换，天下没有人的性命珍贵。但是，

有人却为争辩一句话而相互残杀，这是因为把义看作比

自己的性命还要珍贵。所以说“万事莫贵于义”。墨家

对于义的论述，同样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中国传

统文化中同样占有重要的地位。

道家学说从其“无为”的观念出发，宣扬道德蜕化

论，并且反对义，老子就明确提出“绝仁弃义”的主

张。在老子看来，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等道德规

范，是所谓“下德”，并且是社会关系混乱的根源，他

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

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①

法家主张以法代德，反对用仁义治国。商鞅认为：

“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

能使人爱”，所以“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 韩非则认

为“慕仁义而弱乱”，“不慕仁义而治强”。 所以，道家

和法家从根本上是弃义的，因而对义的阐述显然不及儒

家和墨家的影响之深远。所以，我们下面主要介绍儒家

和墨家学说对于义的理解。

《道德经 第三十八章》。 （ 《韩非子商君书 画策》。

上》。

外诸说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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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是 人 的 行 为 准 则

义（義），《说文》释之为“己之威仪，从我羊”。

，《 相诗经先秦时期的上层社会，很重视“仪 鄘风

鼠》上就有“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之说，后来，人们

逐渐把外在的容貌行止的“仪”，演变成了内在的人的

行为规 中庸》范的“义”。被儒家视为经典的《礼记

说：“义者，宜也。”所谓义，乃是适宜、应当之意，即

人的行为要适宜于一定的社会规范，或者说，适宜于一

定的社会规范的行为就是义。朱熹在《朱子语类》中

讲：“君子见得这事合当如此，却那事合当如彼，但裁

处其宜而为之。”君子决定此事与彼事当不当为，首先

看其是否适宜。“ 行而不宜就是不行而宜之谓之义”，

义。义既要求人们的行为适宜于一定的社会规范，同时

又成为判断人的行为是否适宜于社会规范的准则。

义既然是判断人的行为是否适宜于社会规范的准

则，那么，人就应依义而行，所以孔子说道：“君子之
，

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君子处世为

事，无所必从，也无所必依，应该去做和不应该去做什

么，一切惟以义为其准则。合乎义就要“见义勇为”，

“见义不为，无勇也”。 不合乎义的则不能为之，为之

在孔子看来 就是“小人”。

义的这一规定，决定了义内容的广泛性和包容性，

义实质上成为一般道德原则和社会规范的总称，仁、

礼、忠、信、孝等，均被看成是义所包容的内容。人们

常 常“ 仁 义 ”、“ 礼 义 ”、“ 忠 义 ”、“ 信 义 ”、“ 孝 义 ”并

①韩愈（原道》。 《论语 里仁》。 《论语 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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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周语》说：“行礼不国语

”对于礼的道德要求，即使自己疚，义也 的行为合乎

礼制，就是义。所以《左传》第一篇便是“郑伯克段于

鄢”，讲述“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故事。所谓“多行不

义”，其中重要的内容是郑庄公的弟弟共叔段，在修建

自己的封地京城时，围墙超过了百雉，而“都城过百

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

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先秦时期，封地

围墙的长度是按居住者的身分来规定的，超过了规定就

不合礼制，也就是不义的行为，必将给国家带来灾祸，

所以，那时已也给自己带来灾祸 自然地把“礼”纳入

到义的范畴中。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

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荀子说“行义以礼，

然后义也”， 显然都把“礼”作为义的重要内容。张岱

年先生在《中 人生理想论》中认为，孔子国哲学大纲

关于义的内容便是仁，他说：“义即当然的准则，而此

当然准则之内容为何？实即是仁。仁便是人生之最高的

当然准则。依义而行，实即是依仁而行。所以，在孔

子，仁与义不是并立的二德，而只是一事。在孔子，义

的概念，实与道、德、善等观念同列，而不是一个特殊

的德。”可见，义与仁同，义的内容包括了仁的内容。

而《左传 僖公二十五年》记载，秦穆公把军队驻扎在

黄河边上，准备送周天子回朝，晋国的狐偃说晋文公

道：“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

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狐偃认为，要求得天

下诸侯的信任，莫如像勤王这样为天子的事情尽力有

卫灵公》①《论语 《荀子 大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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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因为这样做，可以取信于诸侯，并且合乎大义。所

以，狐偃极力劝说晋文公辞退秦军，自己去迎接周天

从而达到“信宣于诸侯”的目 定公十四子 的。《左传

年》则有“以义为信”之说。这些说明“信”也同样纳

入到义的内容之中。

总之，先秦时把义作为人的行为适宜于社会规范的

准则，实际上把一般道德原则和社会规范的内容都纳入

到义的范畴之中。正因为如此，义也才有可能成为人的

行为准则。

义 是 人 内 在 固 有 的 本 质

从性善论出发，孟子把义看作是人内在固有的本

质。他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他

认为，仁、义、礼、智四德，不是像销金那样，由外在

的力量加于人自身的，而是人自身本来就具有的。与孟

子同时代的告子与孟子的观点针锋相对，他认为“食
，

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孟子对此进行了坚定的反驳，并认为告子“未尝知

义”， 而把人生而具有的饮食男女的自然本能作为人的

本质，抹煞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孟子看来，人之

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有仁、义、礼、智四德这种内在

“固有之”的东西。

义作为人内在固有的本质，孟子认为就是“羞恶之

心”。他曾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而“恻隐之心”

是“仁之端”，“辞让之心”是“礼之端”，“是非之心”

则是“智之端”。有了“羞恶之心”，人便有了义的萌

《孟① 子 告子上》。③《孟子 公孙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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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有了“恻隐之心”，人便有了仁的萌芽；有了“辞

让之心”，人便有了礼的萌芽；有了“是非之心”，人便

有了智的萌芽，无此“四心”，便是“非人”。此“四

心”均是人内在固有的，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所谓

“羞恶之心”的“羞”，就是指“耻己之不善”，所谓

“恶”，即是“憎人之不善”。所以，义既是对自己的道

德要求，也是对他人的道德要求，而且是区别人善与不

善的道德准则。

孟子强调“羞恶之心”，其目的是要人能“知耻”。

他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 一个人耻，无耻矣。”

不能没有羞耻之心，人如果能以自己的无耻为羞耻，那

他就不会再有耻辱了。“知耻”对于人来讲，是关系重

大的，孟子说：“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
，

用耻焉 “知耻”虽然对人。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关系重大，但是那些善于狡诈多变并自以为得计的人，

是没有什么地方用得上羞耻的，因为他们不以自己的无

耻为羞耻。然而，人如果不因比不上他人而羞耻，又怎

能赶上别人呢？所以，人只有“知耻”，才能“后勇”。

由此可见，“羞恶之心”，是人向上的一种动力。

义虽然是人内在固有的本质，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

能保持这一本质的，所谓“性相近，习相远”。因此，

孟子要求人们要时刻去思考、追求它。他认为，对于义

及仁、礼、智，人们之所以不知道它本来就是人自身所

固有的，是因为人们没有去认真思考。人们如果去思考

它，去追求它，就能得而不失，反之，便会失掉它。人

与人之间相差甚远的原因，就在于有的人不能充分发展

① 《孟子·尽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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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甚 至变得自己天生的资质和本性， 连为人的资格

也没有而成为“非人”，就在于他们不能固守自己本然

已有的本质，而把义及仁、礼、智四德弃之不要。

义 是 人 应 走 的 正 路

在孟子看来，义既然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因而

也是人应当走的光明正道。他说：“仁，人之安宅也；

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

哉 ！” 孟子把仁看作是人类可以心安的宅所，把义看

作是人类的光明正道，他哀叹有些人偏偏不愿意居住在

，而可以心安的宅所里 让其空旷闲置；放弃光明正道不

走，而偏要走崎岖的羊肠小道。在孟子看来，这些“旷

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的人，是自己害自己的

“自暴者”。他们“言非礼义”，而且不能“居仁由义”，

这样的人，是不能和他们交谈的，也是不能和他们一块

子还做事的。孟 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

他认为仁是人的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心，是人心应有的态度；义是人的路，是人的行为应当

遵循的准绳。或许，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仁是人心之

所，义是通达人心之所的正确途径。人如果舍弃正确的

道路丧失仁爱之心，而不晓得通过义这一正确的途径去

寻找回来，同样是十分可悲的。所以，在人的整个生命

旅程之中，仁是人心须居不可失去的东西，义是人终其

一生应坚定不移地行走的正路，达义才能通仁。

义虽然是“人之正路”，但要得其“门”而入。孟

子认为，“礼”就是其“门”。他说：“夫义，路也；礼，

离娄上》。 （孟《孟子 子 告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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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也 荀子虽然在很多方面与孟子的观点不一致，。”

但在这一点上，却与孟子相同。他说：“义非其门而入，

非义也。”他接下去说：“行义以礼，然后义也。”显然，

他也认为义之“门”，就是“礼”。而所谓“礼”，就是

“行之得其节”，即对自己的行为有所节制，也就是要

按照社会规范和儒家所建立的道德体系的要求行事。可

见孟子与荀子对于义的理解，与《中庸》所说的“义

者，宜也”，是颇为一致的。

但是，孟 子认为：“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

也。” 即只有君子能够真正沿着义的正路行走，从礼的

大门出入，就像《诗经》里所说的：大路像磨刀石一样

平坦，像箭杆一样笔直，这是君子所行走的，小人应遵

循效法的，即所谓“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

小人所视”。由此可知，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自觉地走

“义”这条“人之正路”的，所以要用“礼”来匡正人

的行为，达礼可以通义。

义既然是“人之正路”，所以，人自然要处处以义

为准绳，用义来裁制自己的行为。“人能无穿踰之心，

而义不可胜用也” 。人如果能把不挖洞跳墙往斜路上

走的心推广开来，那么，义对于他来讲，就是用之不尽

了。否则，做出“非其有而取之”的“穿踰”之事，无

疑是舍正路而走斜路。正如荀子所说的：“夫义者，所
，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 义，是一条指人为善的

路，只有在这条路上走，才不至于为恶为奸。孟子甚至

认为，即使是品德高贵的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用，

①③《孟子 万 《荀子 大略》。章上》。 《孟子 尽心下》。

⑤《荀子 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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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不一定非要始终如 他们只须遵循义，与义同

在，所谓“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孟子看来，在”， 信果不合乎

义，即使是先已言已行，亦必须改正。改正了，仍不失

为品德高贵的人

义的本质是“兼爱”

儒家学说从根本上是把义与利对立起来 墨家则的，

不然， 以利言义，凡是利天下、 就是义。利人的行为，

墨子说 天下有“义者，正也。何以知义之为正也， 义
，

则治， 无义则乱，我以 在墨子看此知义之为正也。

来，义之所以为正，是因为义能产生治天下的效果，即

义有利于天下。墨子进而认为“万事莫贵于义”，视义

为 天下之良宝”。他说：“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

六异，此诸侯之良宝也。可以富国家、众人民、治刑

曰： 不可。所谓贵良宝政、安社稷乎？ 者，为其可以利

异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 ，不可以利人，

是非天下之良宝也。今用义为政于国家，人民必众，刑

政必治，社稷必安。所为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
，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 在墨子看来，

和氏的玉璧，隋侯的宝珠，三棘六异的宝鼎，虽然是诸

侯之所谓的良宝，但不能“富国家、众人民、治刑政、

安社稷”，即是不可以利天下、利民、利人的，故不是

天下之良宝。只有可以利天下、利民、利人的东西，才

能称之为天下之良宝，这就是义。由此可见，墨子以利

言义，其利，指的是公利，而非私利。

《孟子 离娄下》。 《墨子 天 《墨子 耕柱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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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天下、利人的行为是义，反之，不利天下、不利

人的行为就是不义。墨子认为，“攻国”就是最大的不

义。但他深感奇怪的是，人们常常对一些人的“小不

义”进行非难指责，而对于侵略别国的“大不义”行

径，却不仅不非难指责，反而将其当作“义”看待。他

举例道：有一个人进入人家的园圃，偷窃那家人的桃子

和李子，人们听说后就会指责他，官府也会逮捕并处罚

他，这是因为他损人利己。假如他偷窃了别人的鸡鸭猪

狗，他的不义便超过了进入人家园圃偷窃桃子和李子。

这是因为他亏损别人更多，其不仁就更甚，罪过也就更

大。如果这个人进入人家的厩舍，偷窃牛马，他的不仁

不义，又超过了偷窃人家的鸡鸭猪狗。这是因为他亏损

别人的更加多，亏损人家愈多，他的不仁也就愈突出，

罪过亦更重。假若这个人杀死无辜，抢夺人家衣裘戈

剑，那么，他的不义更超过了偷人家的牛马。因为亏损

别人更多，他的行为更是不仁，罪过更重。在这样的情

况下，天下的君子于是都知晓并对他加以非难，称他为

不义。但是，现在有人大规模地攻打别国，却没有人去

非难这大不义的人。不仅不非难，反而赞扬他，称誉其

侵略别国的行为是仁义的行为。这难道是知道义与不义

的分别吗？墨子进而分析道：“杀掉一个人是不义的，

杀人的人必定要处以死刑。如此类推，那么杀死十个

人，便犯下十重不义之罪，必定要处以十次死刑；杀死

百人，更是百重不义，必定要处以百次死刑。对这种杀

人的人，天下的君子都会去非难他，称他为不义。但是

对于那些大规模侵略别国的大不义行为，却不加以非

难，反而赞誉其所作所为是义举。这就正如有人看见少

许黑色，就知道是黑色的，看见大量的黑色，反而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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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白的，大家必定认为他不辨黑白；有人尝到少许苦味

说是苦的，尝到大量苦味反而说是甜的，大家也必定认

为他不辨甘苦。”同样的道理，“公小为非，则知而非

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

谓知义与不义之辨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辨义与不

义 原来是天下的君子，使义与不义混淆不之乱也”。

清的。

正由于这样，墨子认为天下没有一个对义的统一认

识，及由此导致的道德评价的混乱，是造成社会混乱的

原因，所以需要“ 一同天下之义”。

墨子所“同”之“义”指的是什么呢？这就是他一

生所倡导的“兼爱”。所谓兼者，就是互相、彼此之意，

即不分人我，视人如己。张岱年先生认为：墨子的“兼

就是义 爱者，爱人。，乃行为应当遵循之最高准则”。

墨子言爱，是以利为本的，爱人就是利人。兼爱就是不

分远近亲疏，不分阶层等级，对所有的人爱，是有利于

天下的行为。与“兼”相对的是“别”，别即是自爱、

自私，是天下之大害。所以墨子提出要“兼以易别”，

要“兴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

墨子认为，天下的大利都由“兼相爱”所生发，

“别相恶”所生发的，是天下的大害。因而，不相爱是

万恶之源。他说：“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

不相爱生也。”他分析道：“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

主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
，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 解决的办法，在墨

非攻上《墨子 》 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大纲》。 兼《墨子 爱中》。

④《墨子 兼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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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看来，就是“以兼相爱 所谓、交相利之法易之”。

“兼相爱、交相利”，就是要求人们要视人若己，视人家

为己家，视人国为己国，不分人与我。墨子说：“视人

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

视其身”，这样，诸侯之间就不会有野战，家主之间就

不会互相篡夺，人与人之间就不会自相残杀，君臣之间

就会仁惠忠诚，父子之间就会慈爱孝敬，兄弟之间就会

和睦相处，就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天下的“祸篡怨恨”。

并且，如果天下皆兼相爱，所有一切不道德的行为都不

会发生。墨子说：“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

犹有不孝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犹有不慈者乎？视弟

子与臣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

乎？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

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乎？视人

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
，

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 若果然如此，则天下可以

大治。

显然，墨子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对于义的本质的

理解，及由此用“兼相爱、交相利”这支彩笔所描绘的

这幅美丽无瑕的理想国式的图画，无疑是难以实现的，

但墨子又是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著于信仰的人，

他要学圣人“手足口鼻耳，从事于义”， 即使在天下实

行兼爱“譬若挈太山越河济”，他也坚定地认为“此圣

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也”， 这实在是一种

殉道者的精神。

《墨子 兼爱 《墨子中》。 兼爱上》。 《墨子 《贵义》。 墨子

兼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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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间社会的义观念

儒家论义，其根本出发点是要建立以儒学为主导的

伦理道德体系，从而建立他们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儒家

虽强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但其维护统治阶层

利益和封建宗法制度的意图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墨家论

义，着眼于利人、利天下，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但

在现实上，却最终不能与得到皇权保护的儒家相抗衡。

生活于民间社会的庶民百姓虽然不可能对义有专门深刻

系统的论述，但却十分重视义，并且是真正的落到实处

的重义。义在他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庶民百姓不仅用

义把他们自身联结在一起，而且用义来对人进行道德评

判。这种评判很简单，就是看这个人是有义，还是无

义；是仗义，还是不仗义；是讲义气，还是不讲义气，

等等，在义的观念上体现出民间社会的大众化特点。虽

然他们深受儒家教化的影响，也无法摆脱这种自上而下

的影响，同时，在墨家学说遭禁绝后，也至少间接地受

到一些墨家思想的感染，但在对义的理解上，仍然有着

自身的特点。长年累月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下，无时无刻

不深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生活没有保障，生存受到威

胁，他们的确很难按照儒家那一套道德规范去做，也不

可能像墨家那样“摩顶放踵”、“以自苦为极”地一心去

利人、利天下。面对着社会的不公不平，他们更崇尚那

些能救他们于水火、直接为他们带来社会正义和公正的

义行。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他们不明大义，事实证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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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义面前，这些庶民百姓完全可以像那些志士仁人一

样，敢于“舍生取义”，一点也不逊色。不过，直接把

正义付诸行动的侠义精神，以把共同的生活理想付诸实

现为目的江湖道义精神，在日常生活中，更贴近他们，

并且这些侠义英雄、江湖豪杰，大多本身就出自民间，

生活在民间，由这些侠义英雄、江湖豪杰体现出的侠义

精神、江湖道义精神，更容易为民间所认同和接受，从

而形成了以此为主要特征的民间社会的义观念。当然，

民间社会的义观念不仅仅以此为内容，但却以此为主要

内容，故本章只介绍这两种民间的义观念。

侠 义精 神

侠是中国历史上富有鲜明个性的一群。侠在历史上

又称游侠、侠士、侠客、剑客、刺客等。侠的出现，大

约在春秋之际，而活跃于列强争霸的战国。此后历代都

有侠出现，西汉时尤为兴盛。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社会

结构的变化，导致部分贵族的没落，依附于贵族的士阶

层开始解体，分化严重，他们纷纷以自己的一技之长，

重新在社会中寻觅着自己的位置。有的成为儒士，专门

学问；有的成为策士，以方略游说诸侯；有的则隐入山

林，静观列国纷争，以待时机出隐而有所作为；有的则

成为游侠，在这个混乱不堪诸侯无义战的时代里，以行

动直接捍卫他们所认为的正义。统治者为了增强力量以

在群雄逐鹿中赢得优势，开始养士。在这些所养之士

中，侠士占有相当的比例，如当时名闻天下的四公子孟

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等，莫不门客数千，鸡

鸣狗盗之徒亦罗入帐下。但他们侠肝义胆，屡有惊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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